
休閒與遊憩專業證照制度建構之研究 174 

 

 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探討休閒與遊憩專業證照制度的建構要素，並確立休閒與遊憩專業證照

檢定科目的範圍與定位。研究範圍為全國休閒與遊憩相關之產官學界，並以產官學界之

機關單位作為研究對象。本研究旨在建立休閒與遊憩專業證照制度的建構要素，包含證

照制度的法源依據、主管機關、分級、更新方式、效用、資格限制等；並探討休閒與遊

憩證照檢定科目的範圍「必考科目、選考科目」及定位「基本能力、進階考試」；此外，

了解產、官、學界對於國內休閒與遊憩專業證照制度建構要素及檢定科目範圍認定的差

異。 

    本章依據研究目的所擬定之研究工具，進行相關工具的資料收集與訪談研究，最後

根據研究結果以進行討論。本章為清楚呈現研究之結果及發現，具體歸納研究結果並做

成下列結論，並對實際應用及未來研究方向，提出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以行政院主計處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表中第 N類「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

業」之 90中類「休閒服務業」作為調查範圍，針對臺灣地區休閒與遊憩相關產業界、

官方、學術界進行問卷調查。 

本結共分為三個結論，分別為一、休閒與遊憩專業證照制度的建構要素包含法源依

據、主管機關、分級、更新方式、效用及資格限制；二、休閒與遊憩專業證照檢定科目

包含休閒與遊憩專業基礎能力、休閒與遊憩環境管理、休閒與遊憩活動執行、休閒遊憩

治療、休閒與遊憩行政管理五大領域；三、產、官、學界對於國內休閒與遊憩專業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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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構要素及檢定科目範圍認定的差異部份。 

一、休閒與遊憩專業證照制度的建構要素包含法源依據、主管機關、分級、更新方式、

效用及資格限制。 

本研究依據問卷調查結果與訪談結果提出休閒與遊憩證照制度建構要素（圖 5-1）： 

（一）證照法規 

本研究提出休閒與遊憩證照需要立法，且其立法內容需包含主管機關的權責範圍、

執行檢定等受委託單位的條件與限制、證照的分級、證照的更新方式、應試資格認定、

證照的效用、證照的測驗方式。 

（二）主管機關 

休閒與遊憩證照的主管機關為觀光局，且其權責範圍為證照的推動與評鑑、受委託

單位之評鑑與考核、證照的核發換發與管理，在學術科的測驗工作部份，則列入或是不

列入權責範圍皆可。 

（三）證照分級 

休閒與遊憩證照需要分級，且分為三級，其分級的標準為相關工作年資、技術能力

要求、持續教育科目、參加研習訓練，在年齡的部份則列入或是不列入分級標準皆可；

在休閒與遊憩證照晉級的部份，晉級標準為學科測驗及格、術科測驗及格、實際操作及

格；在參加研習訓練的部份則列入或是不列入晉級標準皆可。 

（四）證照更新 

休閒與遊憩證照的期限為三年更新，且證照的研習訓練時數為 20-4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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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證照效用 

休閒與遊憩證照的效用為優先獲得就業的機會；在證照推行的困難為未立法保障工

作的權利、證照檢定單位執行力不足，在產業界不認同與開發的證照類別不符社會需求

部份，則列入或不列入證照推行的困難因素皆可。 

（六）資格限定 

休閒與遊憩證照需要資格限定，而資格限定的標準在學歷與相關科系所的部份，列

入或不列入證照資格限定標準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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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 休閒與遊憩證照制度建構要素 

證照法規  

1.需要立法，立法內容如下列 7點。  
2.主管機關的權責範圍。  
3.執行檢定等受委託單位的條件與限制。  
4.證照的分級。  
5.證照的更新方式。  
6.應試資格認定。  
7.證照的效用。  
8.證照的測驗方式。 

  

主管機關  

1.主管機關為觀光局。  
2.權責範圍為證照的推動與評鑑、受委託單位之評鑑與
考核、證照的核發換發與管理。  
3.在學術科的測驗工作部份，則列入或是不列入權責範
圍皆可。  

  

證照分級  

1.需要分級，且分為三級。  
2.分級的標準為相關工作年資、技術能力要求、持續教
育科目、參加研習訓練，在年齡的部份則列入或是不列
入分級標準皆可。  
3.在休閒與遊憩證照晉級的部份，晉級標準為學科測驗
及格、術科測驗及格、實際操作及格，在參加研習訓練
的部份則列入或是不列入晉級標準皆可。  

  

證照更新  
1.休閒與遊憩證照的期限為三年更新。  
2.證照的研習訓練時數為 20-40小時。  

  

證照效用  

1.休閒與遊憩證照的效用為優先獲得就業的機會。  
2.在證照推行的困難為未立法保障工作的權利、證照檢
定單位執行力不足，在產業界不認同與開發的證照類別
不符社會需求部份，則列入或不列入證照推行的困難因
素皆可。  

  

資格限定  
1.休閒與遊憩證照需要資格限定。  
2.資格限定的標準在學歷與相關科系所的部份，列入或
不列入證照資格限定標準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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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休閒與遊憩專業證照檢定科目包含休閒與遊憩專業基礎能力、休閒與遊憩環境管

理、休閒與遊憩活動執行、休閒遊憩治療、休閒與遊憩行政管理五大領域。 

本研究依據問卷調查結果與訪談結果提出休閒與遊憩證照檢定科目的範圍與定位

（圖 5-2），並依照檢定科目的定位分為必考科目或是選考科目，及基本能力或是進階考

試。以下分就五大領域分類進行討論： 

（一）休閒與遊憩專業基礎能力 

在基礎能力部份共有六科列入必考科目，一科列入必考或是選考皆可。在列入必考

科目的部份有心理與行為科目（基本能力）、概論科目（基本能力）、法律科目（基本能

力）、實習科目（基本能力）、資訊科目（基本能力）、語文科目（基本能力）；社會科目

（基本能力）則是列入必考或是選考皆可。 

（二）休閒與遊憩環境管理 

在環境管理部份共有三科列入必考科目。在列入必考科目的部份有環境議題科目

（基本能力）、資源管理科目（基本能力）、解說科目（基本能力）。 

（三）休閒與遊憩活動執行 

在活動執行部份共有三科列入必考科目。在列入必考科目的部份有活動規劃科目

（基本能力）、活動技能科目（基本能力）、活動安全科目（基本能力）。 

（四）休閒遊憩治療 

在遊憩治療部份共有二科列入必考科目，二科列入選考科目。在列入必考科目的有

生理科目（基本能力）、健康科目（基本能力）；列入選考科目的有特殊議題科目（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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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治療科目（進階能力）。 

（五）休閒與遊憩行政管理 

在行政管理部份共有三科列入必考科目，一科列入選考科目。在列入必考科目的有

行銷科目（基本能力）、企劃科目（進階能力）、服務科目（基本能力）；列入選考科目

的有財務科目（進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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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附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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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官、學界對於國內休閒與遊憩專業證照制度建構要素及檢定科目範圍的認定具

顯著差異的部份如下： 

（一）在休閒與遊憩專業證照制度建構要素部份具顯著差異的部份如下： 

1.在「主管機關的權責範圍」部份，產官學界皆認為「證照推動與評鑑」須列入主管機

關的權責範圍。 

2.在「證照制度應分為幾級」的看法上，產官學界皆認為證照分級應分為「三級」。 

3.在「證照制度分級標準」的部份，產官學界對於「年齡」與「相關科系」有顯著差異。 

（1）在「年齡」是否列入分級的標準部份，產官學界皆認為不需列入。 

（2）在「相關科系」是否列入分級的標準部份，產業界、官方皆認為不須列入，學術

界則認為須列入。 

4.在「證照制度分級中晉級標準」的部份，產官學界對於「術科測驗及格」與「實際操

作及格」具有顯著差異。 

（1）在「術科測驗及格」是否列入晉級標準的部份，產官學界皆認為需要列入。 

（2）在「實際操作及格」是否列入晉級標準的部份，產官學界皆認為需要列入。 

5在「證照效用」的看法部份，產官學界對於「優先獲得就業的機會」與「優先獲得加

薪」具有顯著差異。 

（1）在「優先獲得就業的機會」是否列入「證照效用」的部份，產官學界皆認為需要

列入。 

（2）在「優先獲得加薪」是否列入「證照效用」的部份，產官學界皆認為不需要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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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證照推行困難」的看法部份，官方、學術界皆認為「開發的證照類別不符社會需

求」不須列入，產業界則認為須列入。 

7.在「是否需要資格限制」的看法部份，產官學界皆認為須要資格限制。而在「資格認

定標準」的部份，產官學界對於「學歷」與「相關科系所」具有顯著差異。 

（1）在「學歷」是否列入「資格認定標準」的部份，產業界、官方皆認為不須列入，

學界則認為須列入。 

（2）在「相關科系所」是否列入「資格認定標準」的部份，產業界、官方皆認為不須

列入，學界則認為須列入。 

（二）在休閒與遊憩專業證照制度檢定科目範圍具顯著差異的部份如下： 

1.在休閒與遊憩專業基礎課程部份，產、官、學界認為心理與行為科目、哲學科目、論

文發表科目、歷史科目、教育科目、法律科目、實習科目、資訊科目具有顯著差異。 

（1）在心理與行為科目部份，官方、學術界皆認為列入必考科目，唯產業界則認為列

入選考科目。 

（2）在哲學科目部份，產業界、學術界皆認為列入選考科目，唯官方則認為列入必考

科目或選考科目。 

（3）在論文發表科目部份，產官學界皆認為不列入。 

（4）在歷史科目部份，產官學界皆認為不列入。 

（5）在教育科目部份，產業界與學術界皆認為應不列入，唯官方認為應列入。 

（6）在法律科目部份，產官學界皆認為應列入；在列入必考或選考的部份，官方、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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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界皆認為列入必考科目，唯產業界則認為列入必考科目或選考科目；在列入基

本能力或是進階考試的部份，官方、學術界皆認為應列入基本能力，唯產業界則

認為應列入進階考試。 

（7）在實習科目部份，產業界、官方皆認為應列入，唯學術界則認為不需列入。 

（8）在資訊科目部份，產業界、官方皆認為應列入，唯學術界則認為不需列入。 

2.在休閒與遊憩環境管理類的部份，產、官、學界認為環境議題科目、解說科目具有顯

著差異。 

（1）在環境議題科目部份，產業界、官方皆認為應列入必考科目，學術界則認為列入

選考科目。 

（2）在解說科目部份，產官學界皆認為應列入；在列入必考或選考的部份，產業界、

官方皆認為應列入必考科目，學術界則認為列入選考科目。 

3.在休閒與遊憩休閒治療類的部份，產業界、學術界皆認為治療科目應列入選考科目，

官方則認為列入必考科目。 

4.在休閒與遊憩行政管理類的部份，產、官、學界認為財務科目、組織科目、服務科目

具有顯著差異。 

（1）在財務科目部份，產業界、學術界皆認為應列入選考科目，官方則認為列入必考

科目。 

（2）在組織科目部份，官方、學術界皆認為不列入，產業界則認為列入。 

（3）在服務科目部份，產業界、官方皆認為應列入，學術界則認為不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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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節根據研究結論提出針對休閒與遊憩證照制度建構要素及證照檢定科目的範圍

與定位兩部分提出建議，以供相關產官學界參考。 

一、休閒與遊憩證照制度建構要素 

（一）在證照法規立法部份，由於休閒運動指導員授證辦法遲未立法，加上諸多休閒遊

憩領域的相關證照制度尚未建立，致使相關領域專業人員素質無法規範，造成遊憩品質

堪慮甚至危害遊客的生命與財產安全。因此，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建議儘速針對不同

休閒活動制訂適用於相關從業人員的證照制度，並且廣納產業界、官方學術界的意見進

行法規的研議，以提昇遊憩品質。 

（二）在證照主管機關部份，依據研究結果顯示產官學界皆期望主管機關為交通部觀光

局，但是在文獻探討的部份指出國內現有與休閒與遊憩相關的運動證照主管機關皆隸屬

於行政院體委會管轄，在層級上觀光局也不及體委會。因此，本研究建議體委會可以針

對休閒領域進行評估，並研議產官學界的意見，以制訂相關證照法規。 

（三）本研究建議在分級的標準上，可以增列持續教育課程，透過相關課程的修習使相

關從業人員獲得更多的裝備，讓證照制度更能充份達到專業的提昇與品質的保證。 

（四）在證照更新部份，本研究指出證照更新的期限為三年，而目前已正式實施之運動

相關證照制度（登山嚮導員授證辦法、運動傷害防護員授證辦法）皆為四年，建議應縮

短證照更新期限以加強證照換照的審核過程，並透過研習訓練的方式作為換照的標準。 

（五）在證照效用部份，本研究結果指出在就業機會部份應列入法規，使證照檢定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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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業人員的必備要件，並且將證照效用法制化，使證照效用獲得法律保障，進而達成刺

激相關人員考取證照的目的。 

（六）在證照資格限制部份，本研究指出證照制度的資格限制為「相關工作年資」，而

「學歷與相關科系所」部份由於抽樣結果的次數比例相近，因此本研究建議需要更多的

討論，以制訂較完善之休閒與遊憩證照制度。 

二、休閒與遊憩證照制度檢定科目 

（一）本研究結果可提供休閒與遊憩專業證照檢定時科目擇取的重要參考，建議之範圍

包含休閒與遊憩專業基礎能力、休閒與遊憩環境管理、休閒與遊憩活動執行、休閒遊憩

治療、休閒與遊憩行政管理五大領域；在定位上則分為必考科目、選考科目、基本能力、

進階能力。 

（二）本研究建議證照檢定科目需定期評估檢驗證照制度檢定科目的範圍與定位，以符

實際需求，並配合相關學術研究以調查證照制度的實行績效。 

（三）本研究建議應針對證照檢定科目進行相關研究，以擘畫休閒與遊憩領域的專業標

準與理論內涵，並建立職業訓練合作機制，透過產學交流結合實務與理論。 

三、後續研究 

    由於本研究旨在探討休閒與遊憩專業證照制度，而目前並無休閒與遊憩證照制度的

推行，致使產官學界在接受問卷及訪談調查時多屬主觀式回答。期日後相關證照制度建

立時，針對證照推行現況進行研究與評估，並劃分不同休閒專業領域，針對專業之要求

設計課程的範圍，以完整呈現證照制度的效能與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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